
 

大 埔 区 议 会  
小 区 参 与 及 文 化 康 乐 委 员 会  

2 0 2 5 年 第 二 次 会 议 记 录  

 
 
日 期 ： 2 0 2 5 年 3 月 6 日 (星 期 四 )  

时 间 ： 上 午 9 时 3 0 分 至 上 午 11 时 0 9 分  

地 点 ：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 

 
 
出 席 者  出 席 时 间  离 席 时 间  

主 席    
陈 灶 良 议 员 ， M H ,  J P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
副 主 席  
李 细 燕 议 员 ， B B S ,  J P  

 

 
 

会 议 开 始  

 
 

会 议 完 毕  

委 员    
李 文 杰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余 智 荣 议 员 ， M H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李 华 光 议 员 ， M H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李 汉 祥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林 奕 权 议 员 ， M H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胡 绰 谦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陈 子 健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陈 建 君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陈 勇 华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陈 笑 权 议 员 ， M H ,  J P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梅 少 峰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麦 成 灏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温 官 球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黄 伟 憧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黄 碧 娇 议 员 ， S B S ,  M H ,  J P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罗 晓 枫 议 员 ， M H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叶 昕 先 生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郑 思 宏 先 生  

 

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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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 书    
陈 彦 宁 女 士  
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 1／  
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 
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
 
列 席 者   
陈 巧 敏 女 士 ， J P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专 员 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封 翰 华 先 生  大 埔 区 康 乐 事 务 经 理 ／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
陈 颖 怡 女 士  大 埔 区 副 康 乐 事 务 经 理 (分 区 支 持 )／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
柯 晓 雯 女 士  高 级 经 理 (新 界 东 )文 化 推 广 ／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
潘 咏 琳 女 士  高 级 经 理 (新 界 东 )场 地 管 理 ／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
刘 凤 仪 女 士  经 理 (新 界 东 )市 场 推 广 及 地 区 活 动 ／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
李 美 仪 女 士  图 书 馆 高 级 馆 长 (大 埔 区 )／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

陈 励 德 女 士  高 级 学 校 发 展 主 任 (大 埔 ) 3／ 教 育 局  

禤 丽 欣 女 士 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黄 思 敏 女 士  高 级 联 络 主 任 ( 2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
 
开 会 辞  

 
主 席 欢 迎 与 会 者 出 席 小 区 参 与 及 文 化 康 乐 委 员 会 (“ 社 康 会 ”) 2 0 2 5 年 第  二

次 会 议 。主 席 续 欢 迎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(“ 大 埔 民 政 处 ” )大 埔 民 政 事 务 专 员 (“ 大

埔 民 政 专 员 ” )陈 巧 敏 女 士 列 席 是 次 会 议 。  

 
 

I. 通 过 小 区 参 与 及 文 化 康 乐 委 员 会 2 0 2 5 年 1 月 9 日 第 一 次 会 议 记 录  

 
2 .  主 席 报 告 ，秘 书 处 在 会 议 前 没 有 接 获 修 订 建 议 ，席 上 亦 没 有 委 员 提 出 修 订 ，

故 上 述 会 议 记 录 获 通 过 作 实 。  

 
 

II.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 —  小 区 参 与 活 动 年 度 计 划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C C R  2 / 2 0 2 5 号 )  

 
3 .  大 埔 民 政 处 代 表 报 告 题 述 文 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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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及 问 题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建 议 举 办 活 动 以 纪 念 香 港 抗 战 胜 利 8 0 周 年 。  

( i i )  赞 成 举 办 大 埔 区 《 国 安 ． 家 好 》 同 乐 日 2 0 2 5 (“《 国 安 ． 家 好 》” )，
希 望 藉 此 把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融 入 市 民 日 常 生 活 中 。  

( i i i )  建 议 重 新 制 作《 国 安 ．家 好 》摊 位 游 戏 纪 念 品 ，例 如 印 有《 国 安 ．家

好 》或 大 埔 区 议 会 标 志 的 帽 子 ，以 及 印 有《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香 港 特

别 行 政 区 维 护 国 家 安 全 法 》 (“ 国 安 法 ” )简 介 的 折 扇 。  

( i v )  建 议 于 庆 祝 香 港 回 归 及 国 庆 期 间 ，在 大 埔 区 公 共 屋 邨 或 康 乐 及 文 化

事 务 署 (“ 康 文 署 ” )辖 下 公 园 悬 挂 国 旗 或 区 旗 。  

( v )  建 议 中 秋 晚 会 改 在 大 埔 中 央 广 场 举 行 ， 以 方 便 市 民 前 往 。  

( v i )  询 问 是 否 由 处 方 主 办 抗 战 胜 利 8 0 周 年 纪 念 活 动 。  

( v i i )  建 议 利 用 大 埔 的 地 理 位 置 优 势 举 办 活 动 ，以 宣 传 第 十 五 届 全 国 运 动

会 (“ 全 运 会 ” )。  

( v i i i )  赞 同 中 秋 晚 会 改 在 大 埔 中 央 广 场 举 行 ，以 增 加 周 边 商 铺 人 流 ，促 进

地 区 经 济 。  

( i x )  建 议 在 大 埔 区 商 场 或 小 区 会 堂 直 播 全 运 会 重 点 赛 事 。  

( x )  建 议《 国 安 ．家 好 》问 答 比 赛 设 立 公 开 组 ，并 邀 请 国 安 导 师 或 关 爱

队 代 表 参 赛 ， 以 提 高 小 区 参 与 度 。  

( x i )  建 议《 国 安 ．家 好 》摊 位 游 戏 移 至 大 埔 超 级 城 往 新 兴 花 园 的 平 台 举

行 ， 以 扩 大 摊 位 游 戏 的 空 间 和 吸 引 更 多 人 流 。  

 
5 .  主 席 建 议 在 《 国 安 ． 家 好 》 国 家 安 全 信 息 展 览 中 派 发 国 安 宣 传 单 张 。  

 
6 .  大 埔 民 政 处 代 表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处 方 将 考 虑 与 地 区 团 体 协 办 活 动 以 纪 念 香 港 抗 战 胜 利 8 0 周 年 。  

( i i )  处 方 已 备 悉 委 员 有 关《 国 安 ．家 好 》的 意 见 ，将 联 络 场 地 负 责 人 商

讨 有 关 事 宜 以 及 改 善 活 动 安 排 。  

( i i i )  处 方 将 联 络 房 屋 署 (“ 房 署 ” )及 康 文 署 等 相 关 部 门 ，研 究 增 加 悬 挂

国 旗 或 区 旗 的 地 点 。  

( i v )  认 同 举 办 活 动 可 带 动 周 边 经 济 ，处 方 将 与 中 秋 晚 会 的 申 办 团 体 商 讨

及 考 虑 场 地 安 排 。  

( v )  处 方 可 在 《 国 安 ． 家 好 》 期 间 派 发 国 安 宣 传 单 张 。  

 



-  4  - 

7 .  委 员 表 示 ，视 乎 康 文 署 是 否 获 批 中 秋 灯 饰 拨 款 ，如 拨 款 获 批 ，中 秋 晚 会 应

在 大 埔 海 滨 公 园 举 行 ，以 吸 引 人 流 欣 赏 灯 饰 ，否 则 可 在 大 埔 中 央 广 场 或 大 埔 艺

术 中 心 (“ 艺 术 中 心 ” )举 行 。  

 
8 .  康 文 署 代 表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署 方 会 与 文 化 体 育 及 旅 游 局 辖 下 的 全 国 运 动 会 香 港 赛 区 统 筹 办 公

室 商 讨 转 播 或 直 播 赛 事 的 安 排 ， 以 配 合 宣 传 全 运 会 活 动 。  

( i i )  署 方 可 配 合 大 埔 民 政 处 在 大 埔 中 央 广 场 举 行 中 秋 晚 会 。  

 
9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大 埔 区 曾 直 播 2 0 0 8 年 北 京 奥 运 赛 事 ， 故 非 常 支 持 直 播 全 运 会

赛 事 。  

 
1 0 .  就 各 委 员 对 来 年 小 区 参 与 活 动 的 建 议 ， 大 埔 民 政 专 员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欢 迎 委 员 就 抗 战 胜 利 8 0 周 年 纪 念 活 动 提 出 具 体 建 议 。  

( i i )  大 埔 民 政 处 将 与 大 埔 区 龙 舟 竞 赛 委 员 会 商 讨 ，考 虑 今 年 龙 舟 竞 赛 举

办 国 安 法 五 周 年 挑 战 杯 ， 并 增 设 比 赛 项 目 。  

( i i i )  处 方 计 划 今 年 龙 舟 嘉 年 华 设 置 国 安 法 五 周 年 展 览 ，而 展 览 亦 可 与 回

归 庆 祝 活 动 同 步 进 行 ， 欢 迎 委 员 提 出 建 议 。  

( i v )  处 方 将 与 大 埔 区 青 年 发 展 及 公 民 教 育 委 员 会 合 办 国 家 安 全 问 答 比

赛 ，以 响 应 全 民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日 ，而 决 赛 将 在《 国 安 ．家 好 》期 间

进 行 。  

( v )  认 同 需 要 更 多 场 地 进 行《 国 安 ．家 好 》活 动 。委 员 建 议 的 室 外 场 地

或 受 天 气 影 响 ，处 方 将 与 大 埔 超 级 城 联 络 ，研 究 如 何 调 整 场 地 安 排

以 增 加 可 设 置 的 摊 位 数 目 ， 并 邀 请 关 爱 队 协 助 设 置 摊 位 。  

( v i )  《 国 安 ． 家 好 》 纪 念 品 由 负 责 国 安 宣 传 的 部 门 统 一 制 作 ， 建 议 制 作

印 有 大 埔 区 议 会 标 志 的 纪 念 品 ， 处 方 将 跟 进 纪 念 品 设 计 及 制 作 安

排 。  

( v i i )  处 方 会 把 委 员 有 关 在 公 共 屋 邨 悬 挂 国 旗 或 区 旗 的 意 见 转 达 房 署 跟

进 。  

( v i i i )  请 康 文 署 跟 进 在 其 辖 下 场 地 悬 挂 国 旗 或 区 旗 ，以 及 中 秋 晚 会 改 在 大

埔 中 央 广 场 举 行 的 事 宜 ， 以 便 处 方 安 排 活 动 。  

( i x )  欢 迎 委 员 就 活 动 提 出 建 议 ，以 推 动 国 安 导 师 参 与《 国 安 ．家 好 》相

关 活 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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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香 港 客 属 总 会 及 大 埔 乡 事 委 员 会 正 计 划 举 办 一 系 列 抗 战 胜 利 8 0 周

年 纪 念 活 动 ，包 括 在 林 村 许 愿 广 场 举 行 步 操 表 演 及 升 旗 礼 ，以 及 在

大 埔 区 举 办 野 外 定 向 以 寻 访 东 江 纵 队 的 历 史 足 迹 ，建 议 考 虑 与 大 埔

区 议 会 合 办 相 关 活 动 。  

( i i )  在 公 共 屋 邨 范 围 悬 挂 国 旗 或 区 旗 需 事 先 向 业 主 立 案 法 团 申 请 许 可 ，

建 议 把 关 爱 队 纳 入 合 资 格 团 体 ，并 可 向 地 政 总 署 申 请 在 公 共 屋 邨 范

围 外 悬 挂 旗 串 ， 以 增 加 庆 祝 回 归 及 国 庆 的 气 氛 。  

( i i i )  建 议 增 加 区 内 可 悬 挂 宣 传 横 额 的 位 置 ，以 进 行 宣 传 或 推 广 关 爱 队 的

活 动 。  

( i v )  建 议 小 区 会 堂 改 善 处 理 团 体 申 请 的 安 排 。  

 
1 2 .  主 席 建 议 向 地 政 总 署 反 映 增 加 宣 传 横 额 位 置 的 建 议 。  

 
1 3 .  就 委 员 提 出 可 将 关 爱 队 纳 入 合 资 格 团 体 的 建 议 ，大 埔 民 政 专 员 表 示 ，明 白

关 爱 队 的 运 作 仍 有 改 善 空 间 ， 处 方 将 向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反 映 委 员 的 意 见 。  

 

1 4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建 议 跟 进 在 庆 祝 国 庆 及 回 归 期 间 ，有 区 内 团 体 于 公 共 屋 邨 或 栏 杆 悬

挂 横 额 的 情 况 。  

( i i )  建 议 小 区 会 堂 设 立 机 制 以 监 察 租 用 团 体 ，在 处 理 申 请 时 按 团 体 所 属

地 区 订 立 优 次 及 场 地 比 例 ， 避 免 外 区 团 体 获 批 较 多 场 地 。  

( i i i )  希 望 了 解 小 区 会 堂 目 前 处 理 团 体 申 请 的 机 制 ，并 建 议 申 请 场 地 的 团

体 注 册 地 址 必 须 位 于 大 埔 区 ， 以 保 障 地 区 团 体 的 权 益 。  

 
1 5 .  主 席 建 议 于 地 区 设 施 及 工 程 委 员 会 中 讨 论 小 区 会 堂 的 场 地 问 题 。  

 
1 6 .  大 埔 民 政 处 代 表 响 应 指 ，在 公 共 屋 邨 或 栏 杆 悬 挂 的 横 额 并 不 属 于 大 埔 民 政

处 所 有 ， 处 方 将 会 跟 进 并 向 相 关 团 体 反 映 。  

 
1 7 .  社 康 会 备 悉 上 述 报 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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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I. 大 埔 文 娱 中 心 开 放 安 排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C C R  3 / 2 0 2 5 号 及 C C R  3 a / 2 0 2 5 号 )  

 
1 8 .  主 席 欢 迎 康 文 署 高 级 经 理 (新 界 东 )场 地 管 理 潘 咏 琳 女 士 就 是 项 议 程 出 席

会 议 。  

 
1 9 .  委 员 介 绍 题 述 文 件 C C R  3 / 2 0 2 5 号 。  

 
2 0 .  康 文 署 代 表 介 绍 题 述 文 件 C C R  3 a / 2 0 2 5 号 ，并 表 示 正 与 建 筑 署 安 排 大 埔 民

政 专 员 及 委 员 出 席 5 月 的 参 观 活 动 。  

 
2 1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及 问 题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建 议 大 埔 文 娱 中 心 (“ 文 娱 中 心 ” )考 虑 邀 请 大 埔 管 弦 乐 团 或 其 他 合

唱 团 进 行 预 演 ， 让 地 区 人 士 熟 悉 场 地 。  

( i i )  询 问 第 一 阶 段 开 放 的 户 外 空 间 是 否 包 括 安 祥 路 的 公 园 。  

( i i i )  查 询 大 堂 重 开 后 将 提 供 的 服 务 及 设 施 。  

( i v )  建 议 文 娱 中 心 在 开 放 前 安 排 危 机 处 理 演 练 ， 例 如 疏 散 路 线 及 程 序 ，

以 便 工 作 人 员 及 市 民 了 解 有 关 安 排 。  

( v )  建 议 邀 请 区 内 学 校 参 加 演 练 。  

( v i )  建 议 举 办 开 幕 礼 并 邀 请 知 名 艺 术 团 体 出 席 以 作 宣 传 。  

( v i i )  建 议 善 用 场 地 设 施 播 放 与 抗 战 胜 利 8 0 周 年 有 关 的 电 影 。  

( v i i i )  建 议 日 后 配 合 艺 术 中 心 举 办 节 日 市 集 。  

( i x )  询 问 文 娱 中 心 场 地 使 用 者 活 动 超 时 的 规 定 及 处 理 程 序 。  

 
2 2 .  就 委 员 提 出 有 关 文 娱 中 心 开 放 后 的 安 排 ， 大 埔 民 政 专 员 回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询 问 文 娱 中 心 处 理 租 用 场 地 的 团 体 申 请 的 优 次 。  

( i i )  建 议 署 方 安 排 简 介 会 ，供 区 内 团 体 或 学 校 了 解 文 娱 中 心 的 设 施 、开

放 时 间 及 预 订 场 地 的 安 排 等 。  

( i i i )  文 娱 中 心 是 大 埔 区 地 标 之 一 ， 建 议 举 办 开 幕 表 演 或 仪 式 以 作 宣 传 。 

( i v )  询 问 文 娱 中 心 开 放 后 的 负 责 组 别 ， 以 便 日 后 联 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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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3 .  康 文 署 代 表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署 方 已 备 悉 委 员 的 意 见 ， 将 积 极 考 虑 进 行 预 演 及 危 机 处 理 演 练 。  

( i i )  目 前 尚 待 进 一 步 落 实 演 艺 厅 的 开 放 日 期 ，届 时 会 考 虑 联 络 相 关 团 体

商 讨 预 演 安 排 。  

( i i i )  重 新 开 放 的 户 外 空 间 包 括 安 祥 路 的 公 园 ， 供 附 近 候 车 乘 客 稍 作 休

息 。  

( i v )  大 堂 设 有 城 市 售 票 网 售 票 处 ，供 市 民 购 买 门 票 ，洗 手 间 设 施 亦 会 开

放 供 市 民 使 用 。  

( v )  署 方 将 在 落 实 设 施 开 放 日 期 后 考 虑 放 映 电 影 。  

( v i )  署 方 已 初 步 与 艺 术 中 心 联 络 ，希 望 发 挥 协 同 效 应 ，共 同 举 办 活 动 以

推 广 艺 术 。  

( v i i )  署 方 有 既 定 的 租 场 安 排 ，地 区 团 体 订 租 所 属 地 区 的 场 地 举 办 与 艺 术

相 关 的 活 动 比 非 地 区 团 体 较 为 占 优 。就 署 方 辖 下 演 艺 场 地 公 开 给 市

民 租 用 ，一 般 而 言 ，只 要 申 请 活 动 符 合 设 施 既 定 用 途 及 能 配 合 场 地

运 用 ， 且 无 其 他 申 请 人 订 租 同 一 档 期 ， 相 关 申 请 将 予 以 接 纳 。  

( v i i i )  如 多 于 一 位 申 请 人 订 租 同 一 档 期 ， 署 方 会 按 活 动 性 质 、 艺 术 价 值 、

于 小 区 推 动 文 化 艺 术 的 建 设 价 值 及 申 请 人 的 筹 办 能 力 等 因 素 作 出

考 虑 。  

( i x )  新 界 东 场 地 管 理 团 队 负 责 文 娱 中 心 的 运 作 及 订 租 安 排 。  

 
2 4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建 议 署 方 主 动 向 区 内 中 小 学 及 幼 儿 园 宣 传 ，供 学 校 租 用 场 地 举 办 典

礼 。  

( i i )  建 议 改 善 以 往 派 发 免 费 门 票 的 安 排 ， 可 在 参 观 时 再 作 讨 论 。  

( i i i )  建 议 署 方 在 场 地 全 面 开 放 前 主 动 邀 请 各 团 体 参 加 简 介 会 ，让 地 区 团

体 优 先 了 解 订 租 安 排 ， 方 便 筹 办 活 动 。  

 
2 5 .  康 文 署 代 表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文 娱 中 心 第 一 阶 段 将 率 先 重 开 户 外 设 施 、大 堂 及 两 个 活 动 室 。署 方

已 于 2 月 致 函 通 知 过 往 经 常 使 用 活 动 室 的 团 体 ， 并 于 3 月 1 日 起

接 受 订 租 申 请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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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演 艺 厅 及 黑 盒 剧 场 预 计 在 今 年 第 四 季 开 放 。除 在 网 页 公 布 外 ，署 方

将 致 函 通 知 过 往 经 常 使 用 该 两 项 设 施 的 租 用 人 。  

( i i i )  署 方 将 考 虑 在 场 地 开 始 租 用 前 举 办 简 介 会 或 参 观 活 动 ，让 有 兴 趣 人

士 了 解 场 地 情 况 。  

( i v )  署 方 将 考 虑 优 化 日 后 派 发 门 票 的 安 排 。  

 
2 6 .  委 员 建 议 除 通 知 经 常 使 用 场 地 的 人 士 外 ， 亦 可 通 知 区 内 中 小 学 及 幼 儿 园 ，

以 便 学 校 计 划 日 后 租 用 场 地 举 办 活 动 。  

 
2 7 .  主 席 请 署 方 备 悉 委 员 的 意 见 。  

 
 

IV.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─  报 告 大 埔 区 计 划 于 2 0 2 5 至 2 0 2 6 年 度 举 办 的 小 区 活 动 、

于 2 0 2 5 年 1 月 至 2 月 举 办 的 小 区 活 动 的 参 与 情 况 及 拟 于 2 0 2 5 年 3 月 及 4 月

举 办 的 小 区 活 动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C C R  4 / 2 0 2 5 号 )  

 
2 8 .  康 文 署 代 表 报 告 题 述 文 件 附 录 I，署 方 计 划 于 2 0 2 5 年 4 月 至 2 0 2 6 年 3 月

在 大 埔 区 举 办 的 康 体 活 动 ， 详 情 载 列 于 附 件 一 ， 供 委 员 参 阅 。  

 
29. 康 文 署 代 表 宣 传 全 运 会 群 众 赛 事 活 动 如 下 ：  
 

(i) 粤 港 澳 三 地 将 首 次 共 同 承 办 第 十 五 届 全 国 运 动 会 (“ 十 五 运 会 ” )及
全 国 第 十 二 届 残 疾 人 运 动 会 暨 第 九 届 特 殊 奥 林 匹 克 运 动 会 (“ 残 特

奥 委 会 ” )， 香 港 特 别 行 政 区 政 府 将 组 织 代 表 团 积 极 参 加 十 五 运 会

及 残 特 奥 委 会 ， 当 中 包 括 首 次 组 织 代 表 队 参 与 群 众 赛 事 活 动 。  

(ii) 十 五 运 会 包 括 3 4 项 竞 赛 项 目 及 2 3 项 群 众 项 目 ， 而 群 众 项 目 秉 承

“ 全 运 惠 民 ， 健 康 中 国 ” 的 理 念 ， 由 相 关 体 育 总 会 或 机 构 以 公 平 、

公 开 及 公 正 的 原 则 ，通 过 甄 选 或 以 客 观 技 术 测 试 评 估 运 动 员 的 技 术

水 平 ， 从 而 挑 选 运 动 员 参 赛 。  

(iii) 为 配 合 群 众 赛 事 活 动 的 运 动 员 选 拔 ， 署 方 秘 书 处 已 于 2 0 2 5 年 1 月

开 展 「 我 要 上 全 运 」 的 宣 传 工 作 ， 鼓 励 市 民 积 极 参 与 选 拔 。  

(iv) 相 关 体 育 总 会 或 机 构 已 在 宣 传 渠 道 协 助 发 放 运 动 员 选 拔 的 资 料 ，并

在 网 页 加 入 康 文 署 全 运 会 及 残 特 奥 委 会 网 页 超 链 接 ，希 望 委 员 鼓 励

市 民 参 与 群 众 赛 事 活 动 的 运 动 员 选 拔 。  

( v )  委 员 可 扫 描 宣 传 单 张 上 的 二 维 码 知 悉 群 众 赛 事 活 动 的 选 拔 情 况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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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i )  现 正 接 受 报 名 的 保 龄 球 赛 事 将 在 启 德 体 育 园 保 龄 球 中 心 举 行 ，参 与

选 拔 的 市 民 可 藉 此 观 赏 场 地 ， 详 情 可 浏 览 相 关 体 育 总 会 的 网 页 。  
 

3 0 .  大 埔 民 政 专 员 表 示 ， 署 方 有 关 1 8 区 特 色 体 育 活 动 的 宣 传 单 张 介 绍 大 埔 区

的 特 色 活 动 为 远 足 及 乒 乓 球 ，希 望 了 解 区 内 团 体 举 办 的 远 足 活 动 ，并 与 大 埔 民

政 处 共 同 推 广 远 足 项 目 。  

 
3 1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建 议 在 大 埔 区 推 广 三 项 铁 人 及 足 球 项 目 。  

( i i )  建 议 利 用 社 交 媒 体 宣 传 大 埔 区 远 足 活 动 ，既 吸 引 区 外 人 士 及 游 客 到

大 埔 游 玩 ， 亦 有 助 促 进 地 区 经 济 发 展 。  

 
3 2 .  康 文 署 代 表 响 应 指 ，署 方 举 办 的 远 足 活 动 (即 行 山 乐 )共 设 有 四 类 路 线 ，包

括「 接 触 大 自 然 」、「 海 阔 天 空 风 景 」、「 历 史 古 迹 追 踪 」及「 亲 子 合 家 欢 乐 」路

线 ， 难 度 和 长 度 各 异 ， 供 参 与 者 选 择 。  

 
3 3 .  大 埔 民 政 专 员 表 示 ，《 小 区 参 与 活 动 年 度 计 划 》 建 议 举 办 大 埔 四 径 健 步 行

以 迎 接 全 运 会 及 庆 祝 国 庆 ，希 望 署 方 与 大 埔 民 政 处 或 其 他 地 区 团 体 合 作 ，共 同

推 广 大 埔 区 远 足 活 动 。  

 
3 4 .  康 文 署 代 表 表 示 ， 署 方 已 备 悉 大 埔 民 政 专 员 的 意 见 ， 将 研 究 相 关 事 宜 。  

 
3 5 .  康 文 署 代 表 报 告 题 述 文 件 附 录 I I，署 方 计 划 于 2 0 2 5 至 2 0 2 6 年 度 在 大 埔 区

举 办 的 文 化 艺 术 活 动 ， 详 情 载 列 于 附 件 一 。 署 方 在 2 0 2 5 年 1 月 至 2 月 在 大 埔

区 主 办 和 赞 助 的 文 化 节 目 的 入 座 报 告 及 拟 于 2 0 2 5 年 3 月 至 4 月 举 行 的 活 动 详

情 分 别 载 列 于 附 件 二 及 附 件 三 ， 供 委 员 参 阅 。  

 
3 6 .  康 文 署 代 表 报 告 题 述 文 件 附 录 I I I，附 件 一 及 附 件 二 分 别 载 述 有 关 2 0 2 5 至

2 0 2 6 年 度 大 埔 区 公 共 图 书 馆 推 广 活 动 及 香 港 公 共 图 书 馆 全 港 推 广 活 动 计 划 ；

附 件 三 及 附 件 四 分 别 载 述 在 2 0 2 5 年 1 月 至 2 月 大 埔 区 公 共 图 书 馆 的 推 广 活 动

参 加 人 数 及 图 书 馆 使 用 概 况 ； 附 件 五 载 述 拟 于 2 0 2 5 年 3 月 至 4 月 举 办 的 推 广

活 动 ， 供 委 员 参 阅 。  

 
3 7 .  康 文 署 代 表 宣 传 活 动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大 埔 公 共 图 书 馆 于 4 月 至 5 月 期 间 会 举 办 国 家 安 全 故 事 工 作 坊 及

相 关 书 籍 展 览 ，以 配 合 宣 传 全 民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日 ，以 加 深 市 民 对 国

家 安 全 的 认 识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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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为 响 应 每 年 4 月 2 3 日 全 民 阅 读 日 ， 会 进 一 步 向 市 民 宣 扬 阅 读 的 好

处 。  

( i i i )  香 港 公 共 图 书 馆 将 于 全 民 阅 读 日 期 间 与 不 同 持 份 者 合 作 ，举 办「 香

港 悦 读 周 」活 动 ，将 举 办 一 连 串 大 型 的 在 线 及 实 体 活 动 ，其 中 一 项

焦 点 活 动 于 4 月 2 3 日 举 行 的“ 共 读 半 小 时 ”，今 年 亦 计 划 邀 请 各 界

人 士 参 与 ，署 方 亦 呼 吁 各 委 员 可 以 借 着 议 员 办 事 处 或 其 他 的 外 展 场

地 以 支 持“ 共 读 半 小 时 ”活 动 及 设 立 一 个 共 读 点 ，当 我 们 有 进 一 步

详 情 ，署 方 稍 后 会 通 过 秘 书 处 向 委 员 发 放 及 向 大 家 介 绍 ，希 望 各 委

员 支 持 及 积 极 参 与 这 项 活 动 。另 外 ，署 方 亦 感 谢 多 位 委 员 在 去 年 参

与 这 项 活 动 及 在 区 内 设 立 共 读 点 ，希 望 委 员 在 今 届 会 继 续 支 持 这 项

活 动 。  

 

(会 后 补 注 ：有 关 康 文 署 于 4 月 2 3 日 举 办 的“ 共 读 半 小 时 ”活 动 数 据 ，秘 书 处

已 于 3 月 2 6 日 透 过 电 邮 发 放 给 区 议 员 。 )  

 
3 8 .  社 康 会 备 悉 上 述 报 告 。  

 
 

V. 教 育 局  ─  报 告 大 埔 区 教 育 情 况  

 
3 9 .  教 育 局 代 表 表 示 ， 自 上 次 会 议 至 今 ， 区 内 学 校 运 作 大 致 正 常 。  

 
4 0 .  教 育 局 代 表 就 上 次 会 议 的 委 员 提 问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原 则 上 ，学 生 所 属 的 升 中 校 网 为 其 就 读 的 小 学 所 属 地 区 ，除 首 三 个

选 校 志 愿 不 受 校 网 限 制 外 ，如 家 长 并 无 要 求 更 改 校 网 或 经 子 女 就 读

的 小 学 向 教 育 局 申 请 跨 网 派 位 ， 学 生 不 会 获 派 其 他 地 区 中 学 。  

( i i )  由 于 每 年 派 位 结 果 公 布 后 部 分 学 生 会 因 不 同 情 况 转 校 ，局 方 没 有 统

计 跨 区 学 生 实 际 注 册 数 目 。  

( i i i )  局 方 尚 未 向 中 学 发 出 开 班 信 ，将 于 稍 后 提 供 今 年 大 埔 区 中 学 学 位 数

目 。  

( i v )  局 方 已 备 悉 委 员 有 关 增 加 中 学 各 级 学 额 的 建 议 。  

 

4 1 .  社 康 会 备 悉 上 述 报 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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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I. 其 他 事 项  

 
4 2 .  委 员 没 有 提 出 其 他 事 项 。  

 
 

VII.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

 
4 3 .  下 次 会 议 订 在 2 0 2 5 年 5 月 8 日 (星 期 四 )上 午 9 时 3 0 分 举 行 。  

 
4 4 .  议 事 完 毕 ， 会 议 在 上 午 11 时 0 9 分 结 束 。  

 
 
 

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 
2 0 2 5 年 4 月  


